
辦理房屋鑑定或認定 

新北市推動都市計畫內防災建築再生自治條例第5條作業流程 

房屋
健檢 

辦理
海砂
屋鑑
定 

震損 

一、二類 

三類 
耐震
詳評 

建議應拆除
重建 

建議補強 

建議應拆除
重建 

海砂屋 

非屬工務局
認定 

工務局認定
列管 

(X) 

(O) 

1 

2 

3 

(◎) 

(O) 

(X) 

(X) 不適用防災自治條例 
(O) 適用防災自治條例第5條 

向工務局申請拆除執照
及建造執照 

拆除完成 

核發獎勵及適用證明 

核發使用執照 

申請防災自治條例拆除重建(拆併建) 

取得
100%
同意 

申請
稅捐
補貼 

申
請
租
金
補
助 

建議補強 

建議應拆除
重建 

(◎) 

(O) 

建議補強 (◎) 

(◎)適用防災自治條例第4條 

併同檢附：  
1. 適用對象

證明文件 
2. 提出申請

3個月內
之謄本 

3. 建物地籍
套繪圖 

4. 法空檢討 
5. 相關獎勵

及放寬檢
討文件 

城鄉局 工務局 

適用對象 

非海
砂屋 (X) 

工務局核准拆照及建照 

領照6
個月內 

納稅後6個月內 

納稅後6個月內 

申報開工 

檢送拆除完成之證明予
城鄉局 

拆照建照
申請書勾
填申請自
治條例 


